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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13          证券简称：亚星客车             公告编号：2023-096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关联交易事项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3 年 6 月 16 日召

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董

事会审议上述事项时，4 名关联董事董长江、丁迎东、春辉、吴永松回避表决，5 名非

关联董事参加表决，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在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

股东潍柴（扬州）亚星汽车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在董事会审议

时，3 名关联董事胡海华、丁迎东、田亮回避表决，6 名非关联董事参加表决，一致同

意该关联交易事项。该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次调整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认可，并对该事项发 

表了以下独立意见： 

“经审议，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公司实

际经营的需要，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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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们同意《关于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3 年度

原预计金

额 

2023 年 1-10

月实际发生

额 

调整后 2023

年度预计金

额 

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 销售配件、整车等 6,000 3,589.80 6,30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其

他附属公司 

销售配件、整车、

提供服务等 
500 1,448.75 6,50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小计 
向关联方销售 6,500 5,038.55 12,800 

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

公司 

采购材料、零部件

等 
1,500 - 4,500 

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

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采购材料、变速箱

等 
1,000 394.51 2,500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附属公司小计 
向关联方采购 2,500 394.51 7,000 

合计 9,000 5,433.06 19,800 

上述关联交易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同一控制下的不

同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实现内部调剂。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 2023 年度其他日常关联交易的原预计金额不变。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动力”） 

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间接控制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456765902 

成立时间：2002 年 12 月 23 日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法定代表人：谭旭光 

注册资本：872,655.6821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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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专用设备修理；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

服务；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软件销

售；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

备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制造；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

液气密元件及系统制造；液气密元件及系统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研发；电动机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池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

电子元器件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润滑油加工、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

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属

材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包装服务；装卸搬运；机械设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塑料包装箱及容器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

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机动车

修理和维护；制冷、空调设备销售；轮胎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送运输

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山东潍柴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柴进出口”） 

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间接控制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165445956P 

成立时间：1996 年 12 月 27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潍坊高新开发区福寿东街 197 号甲 

法定代表人：张泉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经营范围：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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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凭有效对外承包工程资格证书经营）（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

营转口贸易和对销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原名：潍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柴新能源动力”） 

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间接控制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00MA3L7CC25L 

成立时间：2017 年 9 月 5 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高新区清池街道永春社区潍安路 169 号 2 幢 

法定代表人：冯刚 

注册资本：15,085.7143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汽车零部件研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

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试验机制造；电池制造；电机制造；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

电池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

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燃气经营；移动式压力容器/气瓶充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城市配

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4、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法士特齿轮”） 

实际控制人山东重工间接控制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

6.3.3 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法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304311872 

成立时间：2001 年 9 月 25 日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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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大庆路西段与枣园南路交汇处西北角 

法定代表人：张泉 

注册资本：25,679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技

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润滑油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国营贸易管理货物

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公司 2023 年预计向山东潍柴进出口有

限公司销售配件、整车等的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300 万元，预计向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其他附属公司销售配件、整车、提供服务等的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6,000 万元；公司

2023 年预计向潍柴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采购材料、零部件等的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3,000 万元，预计向陕西法士特齿轮有限责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采购材料、变速箱等的

关联交易金额增加 1,500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均在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下进行，以市场价格作为交

易的定价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是根据关联交易双方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而

进行的调整，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调整事项，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未

对该项交易的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泰证券认为：公司调整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是基于公司

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公允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交易的定

价基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对本次调整事项进行了事

前审查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且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目前调整日常关联额

度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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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

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保荐机构对于公司调整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二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